
消防安全標準諮詢小組  

消防安全標準諮詢小組第二十五次會議席上討論的事項  

(會議日期：二零一零年六月二十九日 ) 

 

1. 加強管理以防止未經許可者接觸花灑分層閘掣  

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曾就消防處通函《花灑分層閘掣管理系統》的

擬稿發表意見，建議消防裝置承辦商直接通知單位業主或管理處通函內的

建議措施。這些措施會於通函發出日期起生效，而通函亦會同時提供中文

及英文的標籤樣本。  

2. 在酒店、宿舍及賓館裝設視像火警警報紅色閃燈  

在日後的《最低限度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》檢討工作中，會再行檢討及

討論有關視像火警警報的事宜。於消防裝置守則檢討工作中，消防處接獲

19 個專業團體／部門提出的 397 項建議／意見。消防處正綜合整理並分

析集得的意見。  

3.  在管理員辦事處或管理處裝設控制板  

會上同意在《最低限度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》的檢討工作中，再行檢討

及討論有關事宜。  

 



4.  根據歐洲標準 12845:2003 在隱閉地方提供花灑系統保護  

英國防損委員會最近發出技術報告 TB 230:2008:1，就歐洲標準 12845:2003

第 5.4 條及消防處通函第 3/2006 號第 2.2 項「在隱閉地方提供花灑系統保

護」的規定，提供另一項選擇。成員同意進一步研究建議的新標準所帶來

的影響。  

5.  監察花灑系統  

根據歐洲標準 12845:2003(E)附件 H 第 H2.3 條，所有通常開啟的斷流閥，

其位置都應受到監察，因為如果斷流閥關閉，可能會阻礙警鐘或指示裝置

的正常運作。會上又討論為所有消防服務／花灑泵房內的壓力掣的閘閥，

豁免提供監察裝置的規定。  

6.  在停車場設置花灑系統  

成員討論並釐清消防裝置守則第 4.9 條有關消防系統／裝置／設備的規

定。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曾列舉兩個例子，以表明該會如何理解有

關的消防裝置規定。  

7.  在住宅樓宇升降機大堂設置花灑系統  

成員在會議上查詢，應否把設置在車房的花灑系統保護，延伸到住宅樓宇

地面的升降機大堂。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提出兩個例子，以表明該

會如何理解有關的消防裝置規定。成員明白考慮到消防裝置的預期用途，



有關裝置應以消防裝置守則為依據。  

8.  淨劑自動操作固定噴灑裝置  

消防處通函第 3/2009 號提到，禁止進口含受管制物質滅火筒的安排已經

實施。消防處不會再就出售或供應此類滅火筒發出新許可，但之前通過型

號審批的含受管制物質滅火筒可繼續使用，直至另行通告為止。啟動溫度

規定為 74 oC 至 79 oC 的 FM 200 自動操作固定噴灑裝置，獲准用以保護 42.5

立方米或以下的房間 (見 2010 年第 4 期憲報的「認可手提設備清單」)，能

夠符合消防處有關危險品牌照的規定。  

9.  建築地盤辦公室的消防裝置規定  

成員釐清建築地盤辦公室的消防安全標準及規格，應符合《最低限度之消

防裝置及設備守則》中有關低層商業樓宇的指定規定。  


